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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苗栗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 

第一組第 1 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2 年 3 月 28 日(星期二)下午 1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3 樓 B301 會議室 

參、會議主席：張處長翠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楊明晧 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前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：(略) 

柒、各項性平政策方針工作重點分工表辦理情形及委員建議： 

一、政策方針(一)具體行動措施 1.(人事處): 

陳委員君山:因為具體行動措施為”逐年”提高女性擔任主管之比例，所

以建議放上近 3 年資料，呈現比例增減情形。 

二、政策方針(一)具體行動措施 2.(各單位): 

(一)陳委員君山: 各委員會、公營事業單位及政府財團法人機構等委員 

任一性別比例未達成及未納入組織規定或設置要點部分應持續列

管。 

(二)林委員春鳳:目前應以任一性別比例已達標準但未納入組織規定或 

設置要點之 33 個委員會為推動重點。 

三、政策方針(一)具體行動措施 3.(農業處): 

(一)陳委員君山:未來宣導增加不同性別參與決策比例時，建議應將宣 

導重點放在「為何要增加不同性別參與決策比例」。 

(二)林委員春鳳:建議爾後加上農會男女會員之數量。 

四、政策方針(二)具體行動措施 1.(民政處): 

陳委員君山:建議 112 年規劃重點及預期目標內容不寫”援例”，而是就

政策方針及具體行動措施之目標規劃年度執行重點。 

五、政策方針(二)具體行動措施 2.(原民中心、農業處、社會處): 

林委員春鳳: 原民中心、農業處、社會處等，可試著找尋具體的國際接

軌連結(例如許多基金會的出國計畫補助等)，並推薦鼓勵適合之對象

(或團體)踴躍申請補助，以落實本項措施。 

六、政策方針(三)具體行動措施 1.(原民中心): 

陳委員君山:建議將如何鼓勵原住民婦女參與的具體措施納入 112 年規



 

 

2 

 

劃重點及預期目標。 

七、政策方針(三)具體行動措施 1.(工商處): 

        陳委員君山:建議可進一步了解「微型創業鳳凰貸款」實際申辦情形。 

八、政策方針(三)具體行動措施 2.(原民中心): 

(一)陳委員君山:建議有性別刻板印象(男性或女性參與人數為 0)情形之 

部分，應具體列出如何改善或翻轉之相關措施。 

(二)林委員春鳳:填寫內容不宜與其它具體措施辦理情形重複，可以不 

同角度切入描述，呈現上較為適合。 

九、政策方針(四)具體行動措施 1.(工商處): 

陳委員君山:建議「鼓勵公私部門、企業，事業單位設置或提供托兒、

托老友善設施」111 年 6 月至 12 月辦理情形內容加上實際辦理數量較

為具體。 

十、政策方針(四)具體行動措施 1.(長照中心): 

        林委員春鳳:有關「鼓勵公私部門、企業，事業單位設置或提供托兒、 

        托老友善設施」111 年 6 月至 12 月辦理情形與 112 年規劃重點及預期 

        目標部分，請加強呈現相關內容。 

十一、政策方針(四)具體行動措施 1.(原民中心): 

    陳委員君山: 有關「鼓勵公私部門、企業，事業單位設置或提供托兒、 

    托老友善設施」111 年 6 月至 12 月辦理情形相關數據單位請修正統一。 

十二、政策方針(四)具體行動措施 2.(社會處): 

    林委員春鳳:有關「鼓勵企業進用二度就業婦女或復職婦女，並推動友 

    善家庭政策」部分，請補充修正 111 年 6 月至 12 月辦理情形相關內容。 

決議：請依委員建議修正(修正部分請用紅字標記)並於 4月 13日前免備文 

          逕復承辦人信箱，俾憑彙辦。 

捌、跨局處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討論及委員建議： 

一、陳委員君山:要撼動根深蒂固人民團體決策層級的性別比例實屬不易， 

惟嘗試推動就有改變現狀機會，建議本計畫應研議聚焦之宣導推動主題

並製作宣導媒材(如文宣等)，以利各單位推廣應用，彰顯提升性別決策

主題，促進公共參與平等之實現。 

二、林委員春鳳:請各單位研提獎勵、改進措施似乎仍各行其事，可思考如 

何跨局處合作，以達協同推動之綜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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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決議：請各單位依委員建議戮力執行本計畫，並於本組第 2 次推動小 

     組會議(預計 112年 9月)時提報相關辦理情形。 

玖、臨時動議： 

一、案由:行政處於前次推動小組會議就有關本小組提升女性參與治理之 

機會，持續推動所屬各委員會及組織實行任一性別比例達標準一事，

除就任一性別比例標準有所調整，應邀集各單位參與討論外，如僅為

通案討論各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是否達標準，則建議爾後應以未達標

準之單位列席為原則，其餘單位如無涉其他具體行動措施，則免出席

會議，提請討論。 

二、陳委員君山及林委員春鳳建議:因目前本組重點分工表涉及各單位業 

務範疇，非僅討論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是否達標準，爰建議各單位均

應出席會議。 

三、決議:依委員建議，請本組各單位賡續出席會議。 

壹拾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30 分 


